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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委託辦理師大附中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需求說明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以下簡稱甲方），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委託                          【非營利性質法人全名】（以下簡稱乙方
），辦理師大附中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雙方同意依本辦法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訂定本
需求說明書，並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委託辦理案名稱 

設立許可名稱將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注意事項」辦理： 
一、學校財團法人辦理者：○○（委託單位全名）○○（同一委託單位設置

二園以上時增列命名）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學校財團法人
辦理）或○○（委託單位全名）○○（同一委託單位設置二園以上時增
列命名）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學校財團法人設立之○○（
學校全名）辦理）。 

二、非學校財團法人辦理者：○○（委託單位全名）○○（同一委託單位設
置二園以上時增列命名）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非營利性
質法人全名）辦理）。 
 

第二條 依據 
本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二、本辦法 
三、行政程序法 
四、性別工作平等法。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委託辦理師大附中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

園契約書。 
第三條 辦理目標 

本案之辦理目標如下： 
一、擴展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 
二、優先提供需要協助幼兒接受教保服務之機會。 
二、保障幼兒接受優質教保服務之權益。 
三、提供家長易於負擔之教保服務，協助家長育兒。 
四、確保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享有合法及合理之工作條件。 
五、重視家庭與社區之互動，連結共享育兒資源。 
六、發展公私協力模式之幼兒園，創造合作互惠的幼兒教保服務。 

第四條 辦理方式 
本案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提審議會甄選，並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同意後，與非營利法人締結契約。 
前項審議會之甄選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五條 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之提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提供非營利法人辦理本案之土地、建物

、設施及設備，詳如契約書。 
第六條 經費 

本案營運成本之計算及補助請領規定如下： 
一、非營利幼兒園之營運成本，應依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按教育部公告之項

目及方式計算。 
二、就讀非營利幼兒園之幼兒，每人每學期領取本辦法、幼兒就讀教保機構補

助辦法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就學補助，不得超過幼兒應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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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學期收費總額，且不得重複請領各地方政府所定就讀幼兒園之補助或
育兒津貼。 

三、政府協助家長支付之經費，非營利幼兒園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日前，掣據請領。 

四、非營利幼兒園應按本辦法、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補
助要點)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支用、核撥及結報事宜。 

第七條 委託期程 
本案之委託辦理期程年限為四學年，期間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7 月 31 日止。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為籌備期間，非營利法人應規劃園務

及辦理招生等事宜，該期間無須給付契約價金；籌備期間有相關經費需求者，
應依補助要點規定辦理，與前條經費無涉，且未開辦期間不得向家長收取費
用。 

第八條 教保服務內容 
非營利法人應設立具「平等尊重、專業整合、公私協力、社區互動」核

心價值之非營利幼兒園，並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及本辦法相關規定，提供教保服務。其他內容如下： 

（一） 優先招收甲方員工子女、孫子女、該非營利幼兒園之在職教職員工子

女及需要協助幼兒並提供教保服務。 

（二） 每學期至少辦理二次免費對外開放親職講座。 

（三）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達前款所定之活動目的及

用途者，經甲方查驗屬實後，乙方得依原訂之活動預算，流用至園內

教學活動，以維護教保服務品質。 

非營利幼兒園於委託期程內，應申請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之幼兒園輔導計畫。 

第九條 教保服務對象 
乙方設立之非營利幼兒園，其服務對象為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

兒，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 75 名，其招生應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規定第
十四條規定辦理。 

非營利幼兒園應於開辦後一個月內，於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幼
兒資料。 

第十條 教保服務時間 
非營利幼兒園全年服務日及停止服務日，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服務日之提供教保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並應配合家長

上班時間，彈性調整開園時間。 
服務日每日下午五時後為延長照顧服務，得視家長需求辦理。其收費依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由甲方逕提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以下
簡稱審議會)核准後，由參加延長照顧服務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支付。 

第十一條 收退費 
非營利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收退費： 
一、非營利幼兒園收費，依本辦法第十七條及契約書第五條規定計算。 
二、前款費用之繳交方式及政府協助家長支付之差額，依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

辦理。 
三、非營利幼兒園有向家長收取第一款以外費用之必要時，應依本辦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四、就讀非營利幼兒園之幼兒，因中途入園、離園及請假，或非營利幼兒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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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停課，其收退費事宜，依本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會計財務 

非營利幼兒園之財務處理，應依本辦法、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
處理注意事項及相關法規辦理。 

前項未規定者，依一般會計公認原則辦理。 
第十三條 人員之僱用及組織 

非營利幼兒園園內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應以非營利法人名義
僱用，並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
額編制標準、本辦法、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與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人事管理 
非營利法人應擬訂非營利幼兒園行政組織、人員配置及人事管理規章等重

要章則，並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核定。並於開學後三十日內，
向地方主管機關完成教職員工清冊備查(含完成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登錄
)；學期間倘有人員異動，應依地方主管機關函文規定日期內，循前述程序備
查及登錄系統資料。 

非營利法人提供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不得僱用違反就業服務法、具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定消極資格之人員。 

非營利法人設立之非營利幼兒園對其園內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
之薪資及考核規定如下： 
一、 非營利法人應依本辦法、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甲方核准之薪資

支給規定，發給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薪資，並提供相關福利；其
薪資及相關福利，應納入僱用契約。 

二、 前款薪資之支給及年終工作獎金之核發，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三、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年終考核及晉薪，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考機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非營利
幼兒園之審查、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非營利法人應配合為之。但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受委託辦理者之資格 
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非營利法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學校財團法人。 
二、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 
三、依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所設，已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之職工福利委員會。
四、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教保服務人員福祉、教育或社會福利事務相
關事項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 

第十七條 應檢附之文件 

非營利法人應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檢具「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及申請辦理
甄選審議基準所列應附文件」。併附「薪資支給規定」。倘有延長照顧服務或其
他營運成本以外代收或代辦費用，應併附「收費規定」，參加甄選。 

第十八條 其他 
本需求說明書係本案綱要性說明，所規定事項與辦理計畫、契約書及其相

關文件規定得互為補充。 


